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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文件
 

 

浙人社办发〔2020〕27 号 
 
 
 
 
 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转发人力 
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 
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单位人事

劳动保障机构： 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

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80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做好我省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

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以下简称“退出目录”）有关工作提出如下

实施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分步退出鉴定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、各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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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要深刻理解和领会取消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、推行

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重要意义，严格按既定安排分批落实

好退出目录各项工作。其中，焊工、保安员、安检员、民航乘务

员、机场运行指挥员、消防员、应急救援员、森林消防员等依法

列为准入类职业资格鉴定的，不得开展技能等级认定。 

二、梳理计划，做好服务工作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要认真梳

理年度职业资格鉴定计划，衔接做好退出目录后转换为技能等级

认定的工作事项。对退出前已发布鉴定计划，或已受理职业资格

鉴定申报的，向考生做好政策宣传，可以根据考生意愿继续做好

鉴定服务，或退回职业技能鉴定费。有关职业退出目录之日起，

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在浙江省职业能力建设一体化平台仅可发布

适用于补考的鉴定计划，且应在退出目录后三个月内实施鉴定。 

对按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证书培养计划招生的职业院校（含技

工院校），或企业招收的企业新型学徒，支持其执行培养培训计

划，并按照人社部、教育部《关于印发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34 号）规定发

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 

三、积极引导，推进等级认定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要认真总

结前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情况，积极引导和督促试点企

业、技工院校推进技能等级认定工作。同时，按省里统一部署，

积极组织开展技能等级认定试点社会培训评价机构遴选工作。已

完成技能等级认定备案的技师学院和社会培训评价机构要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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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职业技能鉴定中心。 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2020 年 8 月 27 日印发   


